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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摘要> 

我國學理上所稱的る債權物權化れ，應係指系爭債權突破相對性的原則，

而具有る外部保護れ的第三人效力，藉以對抗特定的妨礙行為を衣於賦予債

權保護的手段多端，因此債權物權化的法律效果不一而足，原則上係屬立法

者的形成空間を又應注意者，る債權的第三人效力れ與る物權的第三人效力れ

之間，其理論基礎與法律效果均不相同を換言之，る物權化れ一詞，僅是用

以指涉系爭債權具有る對抗第三人的效力外觀れ，但實則與る物權れ無涉を

物權法上諸多原則與規定，從而並無適用餘地を 

至於債權物權化的範圍，本文主張る緩和的類型法定原則れを對債之關

係當事人而言，基於私法自治原則，其不得自行創設債權的第三人效力を對

審判法院而言，有鑑於基本權對於司法者的拘束效力，受訴法院僅得在る適

用與類推適用れ的範圍內，在個案中肯認系爭債權的第三人效力を因此，物

權化的類型與範圍，均應以法律規定及其制度目的為依歸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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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權化れ為主要研究對象，併此說明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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